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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/幼兒園/補習班/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 

因應流感疫情防疫作為現況查檢表 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(市/縣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項目 
完成情形 

自評/檢查說明 
是 否 

疾

病

監

測

與

疫

情

處

理 

1. 當學(幼)生及員工出現類流感/呼吸道感染症狀

時，應有提供口罩的機制、採取適當隔離防護並

協助返家或就醫。 

   

2. 對出現類流感/呼吸道感染症狀的學(幼)生及員

工，於其返家或就醫前有適當隔離或安置場所，

該場所應與健康學(幼)生或員工的日常活動場

所有所區隔。 

   

3. 當學(幼)生及員工出現如呼吸困難、呼吸急促、

發紺（缺氧、嘴唇發紫或變藍）、血痰或濃痰、

胸痛、意識改變、低血壓或高燒持續 72 小時等

流感重症危險徵兆時，應立即協助就醫。 

   

4. 落實「生病不上班、不上課」，生病的學(幼)生

及員工在未使用退燒藥物下，至退燒後至少 24

小時才能返回上課，或有其他配套措施。 

   

5. 有專人負責流感疫情防治，且熟悉「流感群聚事

件」通報定義及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之流程。 

   

6. 有發生流感群聚之應變機制，包含應變人員及處

理流程。 

   

常

規

防

疫

措

施 

7. 保持環境清潔，每日例行清潔經常接觸的表面

（如桌面、門把、電腦鍵盤、教具、水龍頭把手

和電話等）。 

   

8. 有適量之洗手用品、擦手紙、垃圾桶及口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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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目 
完成情形 

自評/檢查說明 
是 否 

流

感

衛

教

宣

導 

9. 透過明顯告示(如：海報、LED 螢幕等)宣導「防

範流感」、「手部衛生」及「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

節」等衛教資料。 

   

10. 衛教學(幼)生、家長及員工落實「手部衛生」 

(1) 正確洗手，使用肥皂和清水洗手至少 20 秒，

並將手擦乾。 

(2) 經常洗手，洗手時機如：手髒汙時、飲食或

準備食物前、上廁所後、接觸生病的人前

後、看病後等。 

   

11. 衛教學(幼)生、家長及員工落實「呼吸道衛生與

咳嗽禮節」 

(1) 有發燒或咳嗽症狀時應戴口罩。 

(2)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後要洗手。 

(3) 咳嗽時用衛生紙、手帕或衣袖遮住口鼻。 

   

12. 衛教學(幼)生、家長及員工盡量不用手碰觸眼、

口、鼻。 

   

檢查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檢查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